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跨域整合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暨設計技優專班 

畢業專題指導實施辦法 

115年6月4日 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為協助本跨域整合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暨設計技優專班(以下簡程學程暨專

班)學生畢業專題製作進度規劃與安排，提升學生畢業專題品質及規範本學

程暨專班學生修習大四專題實務實習課程(畢業專題製作、個人創作專題展

出)，特定本辦法。 

二、 修習本課程同學限制為本學程大四系級學生，若有特殊原因欲提早修習本

課程，得將相關申請資料送交學程辦公室經學程事務會議審核。 

三、 本課程執行畢業專題製作方式分為：「畢業專題製作聯展」及「個人創作專

題」兩種形式進行。 

(一) 欲申請「畢業專題製作聯展」者:  

1. 學生最晚需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成立「畢業專題設計籌備會」(以下

簡稱畢籌會)，共同分擔所有相關公共事務。名單及企畫書均需學程

事務會議及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2. 畢業專題相關事務(例如展示設計、海報、專利、公關等)由主導行

政教師擔任對外溝通代表。 

3. 畢業專題主導行政教師需負責畢業專題進度之訂定、發表/展演日期

之排定、發表/展演評審成績之處理，並協助學生辦理發表、展演、

畢業展籌備等事務及校院級展出之相關行政工作。 

(二) 欲申請「個人創作專題」者: 學生最晚需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通過初

審及複審會議審查，兩次審查均通過後方可開始個人創作專題。 

1. 初審:須於規定時間內與老師晤談，並備妥「指導教授同意書」 及

「專題執行計畫書」後，送交實習委員會會議審查。(實習委員會開

會時間12月-1月、5月-6月) 

2. 複審: 學生需製作投影片，並出席口頭提報說明創作理念、創作規

劃及預期成果。 

四、 本課程指導老師申請方式：  

(一) 本學程暨專班學生之畢業專題製作應有至少一名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應為本學位學程專任或合聘教師。必要時各組可以另尋外系教師、兼任

教師或業界師資擔任共同指導教師。 

(二)本學程暨專班學生，最遲應於大三學期末實習委員會及學程事務會議召

開前，確定指導教授名單，並繳交「畢業專題製作指導教授指導同意書」

至學程辦公室，方視為完成指導教授登記程序。 

(三)兼任指導老師與學生之上課時間可以自行訂定，但上課地點必需在校內。 

(四)畢業班導師有義務協助(或擔任)無法完成選擇畢業專題製作指導教師

之學生。 

(五) 指導教師之鐘點數計算方式，比照雲林科技大學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之

「全學期產業實務實習」每輔導一名學生以零點三鐘點計算；若指導同

一學生之教師共二人，則主指導老師得零點二鐘點，副指導老師得零點

一鐘點。 

(六)本學程暨專班學生於修業期間如因故須更換指導教授，應請原指導教授

及新指導教授簽署「變更畢業專題指導教授同意書」，並繳交至學程辦

公室完成變更程序。若因不可抗力之故無法提供同意書，得由學生向學

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由學程事務委員會開會決定。 

五、成果發表 

(一)所有畢業專題製作指導教師為畢業專題歷次發表、展演評審團之當然成

員；主導行政教師得另外聘請本校專、兼任教師或業界師若干人擔任評

審。歷次發表、展演評審團之外聘成員得依發表進度予以調整。 

(二)畢業專題製作每學期發表由主行政指導老師規劃安排。應包含每一學期

評圖至少三次，專題成果必須有一次校內公開展出以及一次校外公開展

出。 

六、 學生畢業專題製作課程成績由擔任專題指導教師或相關受邀外審委員共同

評定。  

七、 畢業專題製作成績及格為不必然可以參加全國性之之設計展，參展與否由

主行政指導教師及評審委員共同評選決定之。 

八、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提請學程事務會議討論議定。 

九、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